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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投资者在一个或几个券商处以认购、买人、转换等方式

委托这些券商管理自己的股份，并且只可以在这些券商处卖

出自己的证券；券商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买卖、分红派息自动

到账、证券与资金的查询、转托管等各项业务服务。托管券

商制度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的股份存管结算及交易服务制

度。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要将其托管股份从一个券商处转

移到另一个券商处托管，就必须办理一定的手续，实现股份

委托管理的转移，即所谓的转托管。投资者在转托管时，可

以是一只证券或多只证券，也可以是同一只证券的部分或全

部。投资者在原托管券商处办理转托管手续，交易所当日（T

日）收市后即处理到账，同时将处理结果传送给转出转入券

商，投资者第二个交易日（T十1日）就可以在转入券商处（

新的托管券商）卖出证券。 它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的指定

交易制度相比，其主要特点表现在： （l）托管券商制度下，

投资者可以在多家券商处委托买卖。而指定交易制度下，投

资者只能指定唯一一家券商委托买卖证券。 在托管券商制度

下，投资者可以将每只证券托管在不同的券商处，也可以将

同一只证券分量托管在多个券商处，而不受已有托管券商的

限制。显然，这对投资者是很方便的。有的投资者为了方便

就近操作，将自己的股份分别托管在工作地与住宿地的券商

处，或其他任何方便地方的券商处。 （2）无论是托管券商

制度还是指定交易制度，实际都有一个“证券托管”到某一



个券商处的概念。但在托管的具体实现上，两者却有本质的

不同。托管券商制的“股份托管”是自动实现的，投资者在

任一券商处认购新股或买人证券，这些股份或证券也就自动

托管在该券商处，并不需要同券商签订什么协议。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托管券商制对于证券的买入是“通买”的，投资

者可以利用同一个证券账户在国内任何一个证券营业部买入

证券（当然，买卖证券时还需要开设一个保证金账户）。在

指定交易制度下，投资者必须与券商签署指定协议。 （3）

托管券商制度下的中央存管系统，实行股份集中管理，由登

记结算公司直接管理证券商的证券总账及其名下的投资者明

细证券，同时证券商也管理投资者名下的明细证券。而指定

交易制度下的中央结算系统，券商信息只登记到股东资料一

层。 由于托管券商制度下同一投资者的同一只证券或多只证

券可以在多家券商处托管，所以与指定交易制度下同一投资

者的所有证券都必须指定在同一券商处相比较，股份管理相

对复杂。托管券商制度下，登记结算公司与证券商共同管理

明细股份，每日进行对账，使投资者购入与托管的股份有了

“双重”备份和保险，不易出现股份盗卖现象。 与指定交易

制度相比，托管券商制度下的结算系统在系统功能上更加复

杂，所需的存贮空间也要大得多，系统运行的时间也要长些

。这方面投资者是感觉不到的，券商系统也相差不大，主要

负荷都压在中央结算系统上。因此，在托管券商制度下对中

央结算系统的硬件设施要求更高。 深圳证券交易所施行的托

管券商制度的运作模式与目前国外大多数证券市场相比，较

为明显的区别是：深圳证券登记结算系统是直接登记、托管

、结算到具体投资者名下，而不只是经纪人名下。与国际国



内其他市场推行“通买通卖”或“指定交易”制度相比，深

市要求投资者购入和托管的股份全部要托管在证券商处，强

化证券商和投资者之间稳定的业务关系，在确保股份安全的

基础上，又保持了运作上的灵活性，方便了投资者根据自己

的需要自由选择托管证券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